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环境保护。结合所属行业、生产流程、工艺等情况，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发行人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公司主营业务和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当前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的要求；（2）发行人已建、在建、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是否需履行审批、核准、备案、环评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被关停的情况或被关停风险，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3）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发行人主要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4）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投资和相关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设施实际运行情况，报告期内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5）公司生产经营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6）发行人是否曾发生环保事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或受到环保行政处罚，及有关公司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守法情况的媒体报道。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募投项目。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募投项目之一“替代氰化电镀的高密度铜电镀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是发行人国家级项目“替代氰化电镀的高密度铜电镀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产业化国家示范项目”二期工程，该国家示范项目申报材料及批复通知并无具体验收条件，但存在企业对项目建设内容描述如下：（1）建设无氰高密铜电镀原料生产线、中试线、研发中心大楼；（2）形成年产3万吨无氰高密铜电镀原料的生产能力。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该国家示范项目申报材料，除上述披露的两项建设内容外，还有年均销售收入3.81亿元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发行人在第一轮回复中称，“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二期工程主体建筑已封顶，预计2021年初可以投入使用，届时，该项目可进行申报验收工作”，在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中称，“截至目前，二期研发中心等主体建设工程已封顶，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购买阶段，预计2021年7月可以投入使用”。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显示，发行人相关募投项目的起止年限为2019年07月01日- 2020年11月01日。

请发行人：（1）补充披露募投项目建设和该国家示范项目申报验收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说明相关平台显示募投项目起止年限与公司披露情况不一致的原因；（2）补充披露发改部门关于该类项目的有关管理、验收评价、监督审查等制度规定及要求；（3）结合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产能、产量和销量情况，补充披露各产品类别相应消耗或所需的无氰高密度铜电镀液数量情况；（4）结合该国家示范项目申报材料所列的设备购置清单，列示公司实际购买设备名称、数量、原值、折旧和账面价值等情况，并说明是否与项目申报材料一致、发行人关于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中有关一期工程建设情况的披露是否客观真实；（5）结合募投项目建设进展、在手订单及市场拓展等情况，说明公司申报验收时能否满足申报材料中所列的销售收入在内的有关主要经济、技术指标；（6）说明项目主要经济、技术等指标是否属于验收、评价内容；发行人该国家示范项目通过验收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若验收不通过，是否将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7）说明发行人目前已披露的有关国家示范项目的建设内容或验收条件等是否完整，是否存在重大遗漏。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子公司宁美新科。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在收购南京宁美之前，因考虑到南京宁美可能存在或有债务，经与许荣国商议，双方拟通过设立新主体进行合作，故许荣国于2016年3月17日设立宁美新科。宁美新科设立后，其与南京宁美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受让了南京宁美业务、技术、人员、资产，然后发行人对宁美新科进行了收购。在发行人完成对宁美新科的收购后，南京宁美股东决议解散公司并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

请发行人结合或有债务等情况，说明发行人、宁美新科、许荣国等是否存在潜在法律纠纷等风险，是否将对发行人未来经营及业务发展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研发投入。报告期，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848.80万元、1,098.35万元、1,193.76万元和1,026.52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70%、5.83%、5.39%和5.45%。对于PCB水平沉铜和化学镍金专用化学品，公司派驻技术工程师在客户生产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另根据招股书和问询回复，发行人于2016年底设立子公司皓悦新科，将丁先峰作为PCB电子化学品领域的管理人才引进公司，任皓悦新科总经理，主要从事销售和企业管理工作，且未将丁先峰列为核心技术人员。但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研发项目分别有16个、10个、12个和14个，其中丁先峰分别参与项目8个、2个、2个和3个。

请发行人说明：（1）研发人员薪酬中是否包括有发行人（含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薪酬；丁先峰作为研发项目参与人，其薪酬是否计入研发费用；若存在高管人员薪酬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况，请结合高管人员的具体工作内容、工资分配和研发相关的内部控制，说明对其薪酬的归集、分配和核算是否准确，是否存在将研发不相关的支出计入研发投入的情况。（2）派驻技术工程师是否属于研发人员，其薪酬核算是否计入研发费用，如计入，如何区分生产成本与研发费用；并说明确认的依据和合理性；是否存在研发人员为客户提供生产现场技术服务的情况，如存在，请说明相关研发人员为客户提供生产现场技术服务时间大概占其工作时间比重情况，为客户提供生产现场技术服务相关期间所发生的薪酬、差旅费等核算情况。（3）补充说明并披露报告期内研发人员薪酬总额、平均研发人数数量、平均薪酬等数据，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2020年经营业绩。根据招股书和问询回复，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14,891.54万元、18,848.66万元、22,136.09万元和18,824.08万元，2017-2019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92%。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平均为98.03%；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100.12万元、148.44万元、309.12万元和939.68万元，主要是直买直卖的贸易业务收入，该部分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4.89%、-4.18%、7.84%和1.17%。2017-2019年，发行人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31.13%、28.66%、31.45%；根据2020年全年审阅报告，2020年四季度营业收入为9852.31万元，同比增长40.79%，占全年营业收入比34.36%，较2017-2019年有所上升。

请发行人：（1）结合2020年四季度客户和业务拓展、订单等情况，说明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结合2020年期末的产品出库单、客户签收单等原始凭证，说明销售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和准确性。（2）结合2020年四季度其他业务收入相关情况，说明2020年直买直卖的贸易业务收入等其他业务收入总金额、占比情况；其他业务收入大幅上升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毛利率较低的贸易业务提高公司营业收入的情况。（3）2017-2019年，受电子化学品毛利率下滑的影响，公司综合毛利率逐年下降。请结合收入、成本、费用和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说明2020年公司净利润增幅超过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和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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